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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被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通知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

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

登了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在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再次

刊登了本次股东大会通知。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贵州省遵义市上海路

１００

号本公司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记名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５．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王进军先生；

７．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

４４４

人，代表股份数

１７７５８５１５４

股，占公司总股

份数的

５５．００ ％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３

人，代表股份数

１４０１２９９４６

股，占公司总股

份数的

４３．４０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４４１

人，代表股份数

３７４５５２０８

股，占公司总股

份数的

１１．６０ ％

。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大会通过现场记名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基本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７７１６４０５２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９９．７６ ％

；

反对

５２３７７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０．０３ ％

；

弃权

３６８７２５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０．２１ ％

。

此议案获得通过。

（二）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逐项审议）

１

、发行的股票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１．００

元

／

股。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６７６４３６３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８８．２８ ％

；

反对

６１７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０．０３ ％

；

弃权

２０７５９０９１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１１．６９ ％

。

此议案获得通过。

２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六个月内选择适当

的时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６７６４３６３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８８．２８ ％

；

反对

６１７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０．０３ ％

；

弃权

２０７５９０９１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１１．６９ ％

。

此议案获得通过。

３

、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５０００

万股（含

５０００

万股），不低于

４０００

万股（含

４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

行前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作相应调整。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根据发行时市场情况与保荐机构协商确定最终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６７６４３６３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８８．２８ ％

；

反对

６１７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０．０３ ％

；

弃权

２０７５９０９１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１１．６９ ％

。

此议案获得通过。

４

、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均价的

９０％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９０％

，即

９．３７

元

／

股。 本次发行前如有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作相应调整。最终发行价格由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

发行时市场情况与保荐机构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５８５１６６３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８７．７６ ％

；

反对

９７６４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０．５５ ％

；

弃权

２０７５７０９１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１１．６９ ％

。

此议案获得通过。

５

、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以及其他机构投资者等不超过十名的特定投资者。本次拟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不安排向全体原股

东配售。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６７６４３６３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８８．２８ ％

；

反对

６１７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０．０３ ％

；

弃权

２０７５９０９１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１１．６９ ％

。

此议案获得通过。

６

、锁定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锁定期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执行，特定投资者认购本次发

行的股票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６７６４３６３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８８．２８ ％

；

反对

６１７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０．０３ ％

；

弃权

２０７５９０９１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１１．６９ ％

。

此议案获得通过。

７

、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６７６４３６３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８８．２８ ％

；

反对

６１７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０．０３ ％

；

弃权

２０７５９０９１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１１．６９ ％

。

此议案获得通过。

８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非公开发行计划募集资金净额原则上不超过

４３

，

４００

万元，计划投向下列

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项目总投资

其中：拟用募

集资金投资

１ ２２０ＫＶ

有载分接开关项目

３

，

０００ ３

，

０００

２

油浸式真空有载分接开关项目

５

，

４００ ５

，

４００

３ ２．５

兆瓦直驱永磁风力发电机组项目

４５

，

０００ ３５

，

０００

合计

５３

，

４００ ４３

，

４００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本公司若已使用了银行贷款和自有资金进行了部分相关项目的投资运作，在募集

资金到位后，公司将依照现行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将募集资金注入相关

子公司并将已投入资金予以置换。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的资金少于上述项目的拟用募集资金投资总金额时，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

解决；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的资金超出以上项目的拟用募集资金投资总金额时，则超出部分全部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６７６４３６３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８８．２８ ％

；

反对

６１７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０．０３ ％

；

弃权

２０７５９０９１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１１．６９ ％

。

此议案获得通过。

９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由公司新老股东共享公司发行前的滚存未分

配利润。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６７６４３６３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８８．２８ ％

；

反对

６１７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０．０３ ％

；

弃权

２０７５９０９１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１１．６９ ％

。

此议案获得通过。

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决议的有效期为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６７６１７６３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８８．２７ ％

；

反对

６４３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０．０４ ％

；

弃权

２０７５９０９１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１１．６９ ％

。

此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６３５５６４３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８８．０５ ％

；

反对

３２０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０．０２ ％

；

弃权

２１１９７５１１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１１．９３ ％

。

此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６２２４３４３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８７．９７ ％

；

反对

３２０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０．０２ ％

；

弃权

２１３２８８１１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１２．０１ ％

。

此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关于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５６２３５５４３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８７．９８ ％

；

反对

３２０００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０．０２ ％

；

弃权

２１３１７６１１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１２．００ ％

。

此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指派熊杰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贵州长征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０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５９８

证券简称
：

蓝星清洗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１６

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修正后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

基本维持不变

２．

业绩预告修正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修正后的增减

变动幅度（

％

）

修正前 修正后

净利润

仅预告亏损未

明确具体数额

约

－５０００－－ －

６０００

万元

５２８．７７

万元

下 降 ：

１０４５．５９％

—

１２３４．７１％

基本每股收

益

同上

约

－０．１６－－ －

０．２０

元

０．０２

元 下降：

９００．００％

—

１１００％

修正前的业

绩预告披露

情况

公司曾于以下时间、方式披露了本期业绩预告：

□

公司

２００

年第 季度报告

□

公司

２００

年中期报告

√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９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网披露

２００９

年一季度业绩预告临时公告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及修正原因说明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９

日公告了本期业绩预亏公告，并承诺第一时间公告具体相关数据。 业绩预亏具

体原因如下：

受化工产品市场价格波动影响，本公司主要产品利润率较上年同期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尤其是

公司控股子公司蓝星化工有限公司

ＴＤＩ

产品市场价格起伏不定，继续延续了上年第四季度的价格走势，致

使该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季度出现较大亏损。同时，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部分应收账款的结算超过了约定

期限，预计会有一定比例的坏账损失。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季度将在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公告；

２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３

、同时提示广大投资者届时关注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上刊登的

２００９

年一季度报告及公司相关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蓝星清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四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
：

欣龙控股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９５５

公告编码
：

２００９－００７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北京柯鑫投资有限

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７

日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１

，

３３９

，

３５３ ０．４６

大宗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６

其它方式

－ － －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

（万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北京柯鑫投资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５

，

１５８

，

６００ ５．１７ ９

，

８１９

，

２４７ ３．３５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３３９

，

３５３ ０．４６ ９

，

８１９

，

２４７ ３．３５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

，

８１９

，

２４７ ４．７１ ０ ０

注：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４

日，北京柯鑫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本公司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３

，

８１９

，

２４７

股全部上市流

通。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其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

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三、备查文件

１

、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２．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欣龙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Ｏ九年四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４１０

股票简称
：

沈阳机床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１７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３１

，

２３３

，

６９０

股，占总股本比例

４２．３９％

。

２

、本次限售条件流通股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沈阳工业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简称“工业公司”）和其他非流通股股东向持有

本公司流通

Ａ

股的股东做出对价安排，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所有非流通股股份获得在

Ａ

股市场的流通权。

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共向流通

Ａ

股股东安排

４

，

４６７．３０

万股股票对价， 即流通

Ａ

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

流通

Ａ

股获付

３．３

股对价股份。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７

日召开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

行情况

１

（

１

） 沈阳机床

（集团） 有限责

任公司

（

２

） 中国有色

（沈阳） 冶金机

械有限公司

（

３

）张振

（

４

）侯平

������

１

、非流通股股东沈阳工业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业公司”）除

承诺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

法定承诺义务外，还做出特别承诺：承诺

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

权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

转让。该项承诺期期满后，工业公司在二

十四个月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

２

、为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得以顺利

进行， 工业公司承诺先行代沈阳市建设

投资公司等

２７

家非流通股股东垫付其

应执行的对价安排， 共计垫付

３

，

３１９

，

８３４

股。 代为垫付后，该等非流通股股东

所持股份如需上市交易或以其他形式转

让， 应当向工业公司偿还代为垫付的等

额股份， 或者取得工业公司认可的其他

偿还方式。

３

、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沈阳机床集

团与工业公司签署 《股权划转协议》，以

行政划转方式受让工业公司持有的沈阳

机床

１４１

，

８９８

，

８３６

股国家股， 受让沈阳

机床股权分置改革中工业公司垫付对价

尚未收回的

３

，

３１９

，

８３４

股。 沈阳机床集

团同时做出承诺， 同意承担工业公司在

股权分置改革中的承诺责任。

上述股权过户手续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沈阳机床集

团持有公司股份

２２９

，

５６９

，

６９０

股， 占公

司总股本的

４２．０８％

，成为公司第一大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划转股份增加是由于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实施每

１０

股送

１

股

转增

５

股的分配方案， 以及部分原非流

通股股东向工业公司偿还了垫付股份。）

１

、 限售股份持有人严

格履行了关于沈阳机

床股权分置改革的有

关承诺。

三、本次解除股份限售安排

１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份总数为

２３１

，

２３３

，

６９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２．３９％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

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

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冻结的股

份数量

（股）

１

沈 阳 机 床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２２９

，

９３１

，

３４０ ２２９

，

９３１

，

３４０ ９４．８７ ７５．８６ ４２．１５ ０

２

中 国 有 色

（沈阳）冶金

机械有限公

司

８１３

，

９６９ ８１３

，

９６９ ０．３４ ０．２７ ０．１５ ０

３

张振

２９８

，

９７７ ２９８

，

９７７ ０．１２ ０．１０ ０．０５５ ０

４

侯平

１８９

，

４０４ １８９

，

４０４ ０．０７８ ０．０６ ０．０３５ ０

合 计

２３１

，

２３３

，

６９０ ２３１

，

２３３

，

６９０ ９５．４１ ７６．２９ ４２．３９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

２４２

，

３６３

，

４７６ ４４．４３％ ２３１

，

２３３

，

６９０ １１

，

１２９

，

７８６ ２．０４％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

股

２３０

，

７４５

，

３０９ ４２．３０％ ２３０

，

７４５

，

３０９ ０ ０

３

、境内一般法

人持股

１１

，

１２８

，

０００ ２．０４％ １１

，

１２８

，

０００ ２．０４％

４

、境内自然人

持股

４８８

，

３８１ ０．０９％ ４８８

，

３８１ ０ ０

５

、境外法人持

股

６

、境外自然人

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１

，

７８６ １

，

７８６

９．

机构投资者

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合计

二、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

３０３

，

１０７

，

４０８ ５５．５７％ ５３４

，

３４１

，

０９８ ９７．９６％

１．

人民币普通

股

３０３

，

１０７

，

４０８ ５５．５７％ ２３１

，

２３３

，

６９０ ５３４

，

３４１

，

０９８ ９７．９６％

２．

境内上市的

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

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合计

三、股份总数

５４５

，

４７０

，

８８４ １００％ ５４５

，

４７０

，

８８４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

股份

持有

人名

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

前已解限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

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化沿革

数量（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

）

数

量

（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

）

数量（股）

占 总

股本

比例

（

％

）

１

沈 阳

机 床

（ 集

团）有

限 责

任 公

司

０ ０ ０ ０ ２２９

，

９３１

，

３４０ ４２．１５

������

１

、 股权实施日沈阳机床集团不拥有我公司股

份，工业公司拥有股权

１４１

，

８９８

，

８３６

股。

２

、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沈阳机床原非流通股股

东中捷友谊厂十一分厂、沈阳钢铁总厂、沈阳东祥

金店、沈阳市技术改造服务中心、中国有色金属工

业沈阳公司分别向工业公司偿还垫付对价

１４１

，

２７０

股、

２８

，

２５４

股、

１４１

，

２７０

股、

１１３

，

０１６

股和

８４

，

７６２

股， 合计

５０８

，

５７２

股。 工业公司持股

１４２

，

４０７

，

４０８

股。

３

、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

日， 沈阳机床原非流通股股

东太原物产集团型材有限公司向工业公司偿还垫

付对价

２８２

，

５３９

股。 工业公司共持股

１４２

，

６８９

，

９４７

股。

４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公司实施

２００６

年度分红派息

方案， 按每

１０

股转赠

５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转增

股本， 同时按每

１０

派送

１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派

送红股。 工业公司拥有股权

２２８

，

３０３

，

９１５

股

．

５

、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０

日，沈阳机床原非流通股股

东沈阳大连渔港餐饮娱乐有限公司、上海天产行贸

易有限公司、祁洁、沈阳工程液压件厂销售处、沈阳

市北山化工厂、郗瑞芹分别向沈阳工业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偿还垫付股份对价

２２６

，

０３２

股、

２２６

，

０３２

股、

９０

，

４１２

股、

４５

，

２０６

股、

４５

，

２０６

股、

４５

，

２０６

股， 合计

６７８

，

０９４

股。 工业公司共拥有股权

２２８

，

９８２

，

００９

股。

６

、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沈阳机床原非流通股股

东沈阳液压件厂、沈阳工程液压件厂、中国有色金

属材料东北公司、辽宁东北兵工物资有限公司向工

业公司偿还垫付对价

９０

，

４１３

股、

４５

，

２０６

股、

２２６

，

０３１

股、

２２６

，

０３１

股，合计

５８７

，

６８１

股。 工业公司共

持股

２２９

，

５６９

，

６９０

股。

７

、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已将工业公司持有本公司

２２９

，

５６９

，

６９０

股 （其中：不包括工业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为其他

非流通股股东垫付对价

２

，

７８０

，

１８５

股）股份无偿划

转给沈阳机床集团的股权过户手续办理完毕。

８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３

日， 沈阳机床原非流通股股

东张振、侯平、中国有色（沈阳）冶金机械有限公司

分别向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偿还垫付对

价

８３

，

０２３

股、

５２

，

５９６

股、

２２６

，

０３１

股，合计

３６１

，

６５０

股。 目前， 沈阳机床集团共拥有我公司股权

２２９

，

９３１

，

３４０

股。

２

中国

有色

（沈

阳）冶

金机

械有

限公

司

０ ０ ０ ０ ８１３

，

９６９ ０．１５

������

１

、 股权实施日沈阳万达工贸商行拥有股权

６５０

，

０００

股。

２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公司实施

２００６

年度分红派息

方案， 按每

１０

股转赠

５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转增

股本， 同时按每

１０

派送

１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派

送红股。沈阳万达工贸商行拥有股权

１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

．

３

、根据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协助执

行通知书》（（

２００８

）沈铁执字第

１８８２

号）和《民事裁

定书稿》（沈法（

２００８

）执字第

１８８２

号），就中国有色

（沈阳） 冶金机械有限公司诉沈阳万达工贸商行纠

纷一案， 将沈阳万达工贸商行持有的沈阳机床

１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股份过户给中国有色（沈阳）冶金机械有

限公司， 相关股份过户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３

日办理

完毕。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３

日，中国有色（沈阳）冶金机

械有限公司向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偿还

垫付对价

２２６

，

０３１

股，目前，中国有色（沈阳）冶金

机械有限公司拥有我公司股份

８１３

，

９６９

股。

３

张振

０ ０ ０ ０ ２９８

，

９７７ ０．０５５

������

１

、 股权实施日沈阳市和平区生产资料服务公

司 （后更名为沈阳市新环物资经销处） 拥有股权

３９０

，

０００

股。

２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公司实施

２００６

年度分红派息

方案， 按每

１０

股转赠

５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转增

股本， 同时按每

１０

派送

１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派

送红股。 沈阳市新环物资经销处拥有股权

６２４

，

０００

股

．

３

、 根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调解书》

（（

２００７

）辽民二综字第

３５５

号）和辽宁省沈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民事（执行）裁定书》（［

２００８

］沈法执字

第

５６

号、第

５８

号），将沈阳新环物资经销处持有的

沈阳机床

６２４

，

０００

股股份变更为张振、 侯平所有，

其中张振

３８２

，

０００

股，侯平

２４２

，

０００

股。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３

日，张振向沈阳机床（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偿还垫付对价

８３

，

０２３

股，目前，张振

拥有我公司股份分别为

２９８

，

９７７

股。

４

侯平 ０ ０ ０ ０ １８９

，

４０４ ０．０３５

同上

３

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３

日，侯平向沈阳机床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偿还垫付对价

５２

，

５９６

股， 目

前， 侯平拥有我公司股份

１８９

，

４０４

股。

合计

１４１

，

８９８

，

８３６ ４１．６２ ０ ０ ２３１

，

２３３

，

６９０ ４２．３９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

）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８

日

１３ ６

，

５４８

，

５３２ １．９２

２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５

日

６ ２

，

４４１

，

９０６ ０．４５

３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０

日

３ １

，

９５３

，

５２５ ０．３６

４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１ １６２

，

７９４ ０．０３

六、保荐机构核查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核查认为：

１

、上述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限售期满，且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比例（或数量）等于本次申请解除限售

的股东所持全部限售期满股份的比例（或数量）；

２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所持股份解除限售，不影响该股东履行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所做出的承诺；

３

、中国有色（沈阳）冶金机械有限公司、张振、侯平已偿还被垫付的股份；

４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对沈阳机床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或沈阳机床对该股东提供违规担

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经与其沟通，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不通

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

５％

及以上解除限售流通股的计划。

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如果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公司解

除限售流通股，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本公司对外披

露出售提示性公告，披露内容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执行。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情况，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若存在违规行为，应当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改正计划和措施；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３

、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部分暂不流通股解除限售

条件有关问题的批复》

特此公告。

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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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宏证券投资基金 2008 年度收益分配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管理的景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代

码

"184691"

）

2008

年度财务会计报告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景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等规定，经本公司拟定并

由基金托管人复核，确定了本基金

2008

年度收益分配方案。 现公告如下：

一、收益分配方案

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份额净值为

1.2298

元。 本基金

2008

年度实现净收益

211,990,020.18

元，期末可供分配收益为

459,569,476.37

元。本次向全体持有人按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

2.10

元，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20,000,000.00

元。

二、收益分配时间

权益登记日：

2009

年

4

月

23

日

除息日：

2009

年

4

月

24

日

红利发放日：

2009

年

4

月

24

日

三、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交易结束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基金景宏全体持

有人。

四、收益发放办法

1

、本次可流通部分的基金份额派发的红利于

2009

年

4

月

24

日通过基金份额持有人托管证券商直接

划入其资金帐户。

2

、本基金发起人持有的不可流通的基金份额应得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向各发起人发放。

五、风险提示

本基金分红并不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因此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本

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六、咨询方式

1

、登陆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dcfund.com.cn

。

2

、拨打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5558

。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4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

600986� � � � � � � � � � �

股票简称
：

科达股份 编号
：

临
2009- 008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重大工程施工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1

、合同类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2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3

、合同履行期限：

24

个月。

4

、对本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该合同履约对本公司

2009

年全年业绩将构成较大影响。

一、合同决议情况

该合同事项不需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1

、合同标的情况

近日公司作为承包方与业主日照市公路管理局签订了《日照港疏港公路路桥工程施工合同协议书（三

合同段）》。

合同标的为：由

K10+100

至

K13+629.194

，长

3.529194

公里，技术标准高速公路级，有分离立交

1

处，

大中桥

4

座，计长

1710m

，隧道

0

座，计长

0m

以及其他构造物工程。

2

、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该项目业主为日照市公路管理局。 本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主要合同条款

1

、合同价款：

150,863,855

元人民币。

2

、合同工期：

24

个月。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本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将构成较大影响。对未来

2

年公司的资产

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具体数额目前还无法预测，今后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2

、本合同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合同双方均具备履约的能力。

六、备查文件

合同文本及附件。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友邦华泰货币市场基金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友邦华泰货币市场基金已公告于

2009

年

4

月

21

日至

2009

年

4

月

30

日首发募集。 根据友邦华泰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银行

"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深发

展银行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信银行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民生银行

"

）、平安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

"

平安证券

"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上海证券

"

）和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方正证

券

"

）签订的《友邦华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上述代销机构将于

2009

年

4

月

21

日开始

代销友邦华泰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

本基金

"

）。 具体业务办理规则及事项，以上述代销机构的相关规定

为准。

投资者还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55

公司网址：

www.cmbchina.com

2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01

公司网址：

www.sdb.com.cn

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58

公司网址：

bank.ecitic.com

4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68

公司网址：

www.cmbc.com.cn

5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95511

公司网址：

www.pa18.com

6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021

）

962518

公司网址：

www.962518.com

7

、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95571

公司网址：

www.foundersc.com

8

、友邦华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0001

、（

021

）

38784638

公司网址：

www.aig-huatai.com

友邦华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

600886 �

证券简称
：

国投电力 编号
：

临
2009- 027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公住所搬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将于

2009

年

4

月

23

日（星期四）迁至新址，新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如下：

公司日常办公新址：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南小街

147

号

5

号楼

12

层

邮政编码：

100034

公司投资者专线电话：

010-88006378

公司投资者专线传真：

010－88006368

公司网站地址

www.sdicpower.com

及电子邮箱

gtdl@sdicpower.com

不变。

特此公告。

国投华靖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上交易有关事项的公告

由于系统原因，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

2009

年

4

月

21

日起，暂停通过中国银联平台（

Chi－

naPay

）的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等三家银行办理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630002

）和华商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630003 B

类

630103

）的网上交易业务。

具体恢复时间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址：

www.hsfund.com

；

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8880

（免长途费）；

010-58351998

。

感谢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对我司业务的支持和理解，不便之处，敬请谅解。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4 月 21 日

证券简称
：

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
：

0021 91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
：

2009- 01 4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关于举行 2008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08

年度报告》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2009

年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

2008

年度报告》及相关文件已于

2009

年

4

月

13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上

,

《

2008

年度报告摘要》已于

2009

年

4

月

13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上市公司特别规定》、《中小企业板投资者

权益保护指引》的有关要求

,

公司定于

2009

年

4

月

23

日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08

年年度报告说明会

,

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

投资者可

登录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年度报告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乔鲁予先生，常务副总经理沈海祥先生、副总

经理张森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蒋辉先生、财务负责人富培军先生，独立董事龙隆先生、张汉斌先生、公司

保荐机构保荐人朱项平先生及公司部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日

富兰克林国海潜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第一次分红公告

富兰克林国海潜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合同于

2007

年

3

月

22

日正式生

效。 截止至

2009

年

4

月

7

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1382

元。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规定

及富兰克林国海潜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

,

本基金管理人

--

国海富兰克

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对本基金实施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第一次分红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收益分配方案

经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

以

2009

年

4

月

7

日可供分配利润

834,291,045.84

元为基准，本基金拟向权益登记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按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

该分红金额可根据权益登记日前本基金的可分配收益及基金合同的约定进行调整。 分红金额如有变

化，本公司将及时发出分红金额调整公告。

二、收益分配时间

1

、 权益登记日：

2009

年

4

月

23

日

2

、 除息日：

2009

年

4

月

24

日

3

、 红利发放日：

2009

年

4

月

27

日

4

、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将按

2009

年

4

月

24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NAV)

转换为基金

份额。

三、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交易结束后，经过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确认并登记在

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和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享有红利分配权

,

权益

登记日当天有效赎回和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不享有红利分配权。

四、收益发放办法

1

、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现金红利款将于

2009

年

4

月

27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2009

年

4

月

27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

户

, 2009

年

4

月

28

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2002〗128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

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2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3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六、重要提示

1

、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

,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2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基金销售网点选择或更改分红方式

,

最终

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含当日）的最后一次修改为准

,

在权益登记日之后的修改对此次分红无效。 请

投资者到各销售网点或拨打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400-700-4518

和

9510-

5680

以及客户服务热线（

021-3878 9555

）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

必在上述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

、本次分红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本基金的投资风险或提高本基金的投资收益。

4

、因分红导致基金净值调整至

1

元初始面值或

1

元初始面值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

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5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招募说明书。敬请

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七、咨询办法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ftsfund.com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400-700-4518

和

9510-5680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021) 3878 9555

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网点。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4 月 21�日

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第五次分红公告

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合同于

2006

年

6

月

14

日正式生

效。 截止至

2009

年

4

月

7

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3675

元。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规定

及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

,

本基金管理人

--

国海富兰克

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对本基金实施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第五次分红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收益分配方案

经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

以

2009

年

4

月

7

日可供分配利

润

1,161,313,424.70

元为基准，本基金拟向权益登记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按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

2.50

元。

该分红金额可根据权益登记日前本基金的可分配收益及基金合同的约定进行调整。 分红金额如有变

化，本公司将及时发出分红金额调整公告。

二、收益分配时间

1

、 权益登记日：

2009

年

4

月

23

日

2

、 除息日：

2009

年

4

月

24

日

3

、 红利发放日：

2009

年

4

月

27

日

4

、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将按

2009

年

4

月

24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NAV)

转换为基金

份额。

三、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交易结束后，经过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确认并登记在

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和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享有红利分配权

,

权益

登记日当天有效赎回和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不享有红利分配权。

四、收益发放办法

1

、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现金红利款将于

2009

年

4

月

27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2009

年

4

月

27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

户

, 2009

年

4

月

28

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2002〗128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

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2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3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六、重要提示

1

、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

,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2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基金销售网点选择或更改分红方式

,

最终

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含当日）的最后一次修改为准

,

在权益登记日之后的修改对此次分红无效。 请

投资者到各销售网点或拨打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400-700-4518

和

9510-

5680

以及客户服务热线（

021-3878 9555

）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

必在上述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

、本次分红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本基金的投资风险或提高本基金的投资收益。

4

、因分红导致基金净值调整至

1

元初始面值或

1

元初始面值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

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初始面值。

5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招募说明书。敬请

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七、咨询办法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ftsfund.com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400-700-4518

和

9510-5680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021) 3878 9555

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网点。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4 月 21�日

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第八次分红公告

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合同于

2005

年

6

月

1

日正式生效。 本

基金于

2007

年

5

月

15

日进行了基金份额拆分，拆分后基金份额净值为

1.0000

元，按拆分比例计算，本基

金拆分后面值相应变为

0.5812

元（以下简称

"

拆分后面值

"

）。 截止至

2009

年

4

月

7

日，本基金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

0.7848

元。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及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

,

本基金管理人

--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对本基金实施自基金合同

生效以来的第八次分红

,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收益分配方案

经基金管理人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

,

以

2009

年

4

月

7

日可供分配利

润

317,514,085.02

元为基准，本基金拟向权益登记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按

每

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

该分红金额可根据权益登记日前本基金的可分配收益及基金合同的约定进行调整。 分红金额如有变

化，本公司将及时发出分红金额调整公告。

二、收益分配时间

1

、权益登记日：

2009

年

4

月

23

日

2

、除息日：

2009

年

4

月

24

日

3

、红利发放日：

2009

年

4

月

27

日

4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将按

2009

年

4

月

24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

(NAV)

转换为基金

份额。

三、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交易结束后，经过本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确认并登记在

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和转换转入的基金份额享有红利分配权

,

权益

登记日当天有效赎回和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不享有红利分配权。

四、收益发放办法

1

、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的现金红利款将于

2009

年

4

月

27

日自基金托管账户划出。

2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2009

年

4

月

27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

户

, 2009

年

4

月

28

日起可以查询、赎回。

五、有关税收和费用的说明

1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财税字

〖2002〗128

号《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

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2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和红利再投资费用。

3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六、重要提示

1

、对于未选择本基金具体分红方式的投资者

,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红利方式。

2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基金销售网点选择或更改分红方式

,

最终

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含当日）的最后一次修改为准

,

在权益登记日之后的修改对此次分红无效。 请

投资者到各销售网点或拨打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400-700-4518

和

9510-

5680

以及客户服务热线（

021-3878 9555

）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如不正确或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请务

必在上述规定时间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3

、本次分红不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也不会降低本基金的投资风险或提高本基金的投资收益。

4

、因分红导致基金净值调整至拆分后面值或拆分后面值附近，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

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净值仍有可能低于拆分后面值。

5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招募说明书。敬请

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七、咨询办法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ftsfund.com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400-700-4518

和

9510-5680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021) 3878 9555

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网点。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4 月 21�日


